
管理学院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 

为推进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激发广大教师教育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

提高我院本科教学质量和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参评课程符合文件规定的评选基本条件，参评教师具有先进教育

教学理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按要求参与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工作,并

满足“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的相关要求。 

第二条  参评教师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参评学年开始至申报截止日无教

学事故或过失，师德考核不合格执行“一票否决”制。 

第三条  参评教师评奖学年的总体评教成绩至少有一学期位列学院当学期

授课教师的前 30%。 

第四条  参评课程的课程材料（包括教学大纲、教案、教材等）齐全。 

第五条  多位教师联合授课（含 2人及以上）的课程原则上不予参评；学

生评教的参评人数少于 10人的课程不予参评。 

第六条  为了充分调动更多老师的教学积极性，连续两年以同一门课程申

报并获得课程教学优秀奖的教师不建议继续以该课程参评。 

第七条   为体现教学管理的规范性、严肃性，课程的任课教师信息以学年

度课表为准，凡课表中无教师本人信息，其实际承担的该课程学分不作为评选依

据；课表中有教师信息，若该教师实际未承担课程的授课任务，该课程学分不作

为评选依据。 

第八条  学院成立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小组，负责课程教学优秀奖的审核

与评选工作。如果评选小组成员参加课程教学优秀奖申报，应采取回避原则。 

第九条  评选程序： 

1.按照教务处要求，学院公布符合评奖要求的教师名单； 

2.申报人填写《上海理工大学课程教学优秀奖申报表》，每位教师限报一门

课程； 

3.学院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小组组织评选和排序； 

4.学院对课程教学优秀奖名单进行公示与上报。 

第十条 获得学校课程教学优秀奖的教师须在下一年内开设全校公开课不

少于一次，扩大优秀课堂教学模式的示范效应，形成“好课大家听、大家学”的



浓厚氛围，进一步提高学院本科教学质量。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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